
东北林业大学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网上报名公告 

一、报名时间 

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3 日，每

天 9:00—22:00。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7 日，每天 9:00—22:00。两阶段的报名信息均为有效报名信

息，考生无需重复填报。 

二、报名流程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

https://yz.chsi.com.cn）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各省

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东北林业大学的网上公告要

求报名。 

三、报名要求 

1.报名前，考生务必认真阅读教育部、报考点所在省级教

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发

布的相关公告信息及有关要求，准确掌握各报考点受理报考范

围，严格依据限定条件选择报考点，避免因选错报考点而影响

考试。 

2.报考点选择 



①应届本科毕业生须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报考点办理网

上报名及确认手续；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可选择教学点所

在地报考点办理相关手续。 

②往届生应选择户籍或工作所在地指定报考点办理网上

报名及确认手续。 

③东北林业大学报考点（代码：2304）受理报考范围 

东北林业大学报考点仅受理哈尔滨市报考东北林业大学

的考生（不包含报考“管理类联考”“法律硕士联考”的应往

届考生）以及所有报考我校“单独考试”的考生。具体包括： 

*报考东北林业大学的哈尔滨市高校应届毕业生，不包含

报考“管理类联考”“法律硕士联考”的考生。 

*报考东北林业大学的户籍地为哈尔滨市的往届生（网上

确认阶段提交本人户口簿图片），不包含报考“管理类联考”

“法律硕士联考”的考生。 

*报考东北林业大学的工作所在地为哈尔滨市的往届生

（网上确认阶段须提供由工作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和由社保

部门出具的 2025 年连续三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不包含报

考“管理类联考”“法律硕士联考”的考生。 

*所有报考东北林业大学“单独考试”的考生。 



3.网上报名时，考生必须准确填写并反复核对本人的姓

名、性别、民族 、身份证号、报考类别、考试科目等关键信

息。考生提交报考信息后，“报考单位”“报考点”“考试方

式”三项内容不可更改。如需调整，须于报名截止前取消原报

名信息，重新填报并缴纳报考费。 

4.报名期间，考生可修改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仅能保

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即占用单一考位）。逾期不可更改任何

报名内容。 

5.考生须如实、准确填写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

因信息错误或填报虚假信息导致无法参加考试（含初试、复试）

或录取的，责任由考生自行承担。考生必须填写本人有效手机

号码及电子邮箱，并在考试（含初试、复试）及录取阶段结束

前保持联络畅通。 

6.考生仅可填报一个招生学院的一个专业。填报前务必仔

细了解并严格遵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因不符合要求导

致后续无法确认、考试（含初试、复试）或录取的，责任由考

生自负。 

7.已被招生单位录取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当年全国

统一考试、单独考试。 



8.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报名时须选

择该专项计划，并准确填报入伍前学籍信息及入伍、退役信息。

复试前须向招生单位提交“入伍批准书”“退出现役证”以供

复核。若审核未通过，不得按专项计划参加复试，仅可于调剂

阶段申请转入普通计划。 

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若报名时申请退役士兵初试加分并

填报相关信息，经审核通过后，可于调剂阶段按规定申请专项

计划调剂；未申请加分者不得参与专项计划调剂。 

9.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按照《东北

林业大学 2026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招

生简章》《东北林业大学 2026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

划南疆高校教师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相关要求开展报

名。 

10.符合教育部照顾政策的考生，须于网上报名时按要求

填报相关信息。对服役期间获得三等战功、二等功以上奖励或

二级以上表彰且符合报考条件的退役人员，可申请免初试攻读

硕士研究生。符合免试资格者，须于教育部规定的全国统考报

名时间内登录“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信

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https://yz.chsi.com.cn/tm）报

名，逾期不予补报。 



11.选择黑龙江省报考点的残疾考生，如需考试期间提供

合理便利，请参照《教育部中国残联关于印发〈残疾人参加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的通知》（教学〔2017〕

4 号）要求，于 10 月 27 日前联系报考点申请。其他省份报考

点请按照相应公告要求执行。 

四、报考缴费事宜 

1.报考缴费及退费事宜按照报考点所在省级教育招生考

试管理机构相关要求执行。 

2.考生网上支付时需严格遵循页面提示操作。缴费成功

后，须于报考点规定时间内完成网报信息确认，否则报名无效。

网上确认期间不再接受补缴报考费。 

3.缴费前请仔细核对报考点受理范围，审慎操作。若因未

遵守公告要求，或考生个人填报失误（如错选、误填报考点），

导致无法网上确认、参加考试（含初试复试）及录取的，责任

由考生本人承担。 

4.如取消已缴费的报考信息，或因支付操作不当、网络问

题导致重复缴费，研招网系统将在报名截止并完成对账后，统

一退还重复费用，预计 12 月底处理完毕。 



5.退费到账周期通常为 1 至 7 天，特殊情况下可能延至

15 天。退款将原路返回至支付账户，请勿在缴费后立即注销账

户以免影响退费。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研招网客服。 

五、网上确认 

考生完成网上报名后，须按照报考点规定时间范围内登录

网上确认系统提交相关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东北林业大学报考点网上确认工作预计在 2025 年 11月 5

日前完成，请选择东北林业大学作为报考点的考生关注东北林

业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关于网上确认的相关公告。 

六、打印准考证 

考生须于考前 10 天左右，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

招网”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准考证”需使用 A4 幅

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

须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

复试。请务必妥善保管个人网报用户名、密码、“准考证”及

有效居民身份证等重要证件，避免泄露或丢失带来损失。 

七、诚信考试温馨提醒 

1.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凡违反考试管理规定、破坏考场

纪律、影响考试公平公正的考生，将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从严处理。在校生由所在学校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情节严重者开除学籍；在职考生将通报其所在单位，由单位视

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构成违法行为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2.考生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违规或作弊行为将记

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其诚信记录作为思想品德考核

及录取的重要依据。凡因严重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受到停考

处罚者，处罚期满后若继续报考研究生，招生单位有权根据情

节决定是否录取。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在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中有下列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组织作弊；为组织作

弊提供器材或其他协助；非法出售或提供试题、答案；代替他

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

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中组织作弊，依法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

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特别提醒：在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名、信息

确认及考试全过程中，务必树牢诚信意识、规则意识和法律意

识，自觉抵制违纪违法行为。 



八、注意事项 

1.考生须于考前及时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下载

打印准考证，考试安排信息（考点、考场、座位号等）详见准

考证，务必提前做好考前准备工作。 

2.研究生招生考试均在标准化考场进行，全程视频监控，

并配备智能安检门、手机屏蔽仪、金属探测仪、身份证识别仪、

作弊克等设备，坚决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切实维护考试公平公

正，保障考生合法权益。 

3.其他未尽事项，遵照《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

作管理规定》等文件执行。 

九、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兴路 26 号 

邮政编码：150040 

学校主页：https://www.nefu.edu.cn/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主页：http://yz.nefu.edu.cn/ 

电子邮箱：yzb@nefu.edu.cn 

咨询电话：0451-82190710（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监督电话：0451-82191931（纪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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